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国市监处罚〔2021〕68号

当事人：上海锲特电子有限公司
主体资格证照名称：营业执照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1176822199813

根据相关线索，本机关依法对当事人涉嫌不正当价格行为立案调查。调查过程中，依法调取相关证据材料，并制作询问笔录。
经查明，2021年4月1日以来，当事人销售恩智浦汽车芯片时，在进货成本未明显增加的情况下，以较大幅度加价销售，存在哄抬价格行为。具体事例如下：
1、当事人2021年4月26日采购恩智浦汽车芯片，采购价9.63元/片；2021年5月8日以309.73元/片价格销售，数量为1005片，进销差价30.16万元，加价率为3116.3%。
2、当事人2021年5月26日采购恩智浦汽车芯片，采购价9.53元/片；2021年6月9日以442.48元/片价格销售，数量为2700片，进销差价116.90万元，加价率为4543%。
3、当事人2021年6月22日采购的恩智浦汽车芯片，采购价9.49元/片；2021年7月7日以278.76元/片价格销售，数量为1800片，进销差价48.47万元，加价率为2837.4%。
以上事实，有营业执照、相关财务数据、交易记录、财务发票、询问笔录等证据证明。
2021年8月27日，本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，告知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、处罚内容，以及依法享有陈述、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当事人书面来函放弃陈述、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。
本机关认为，受新冠肺炎疫情及自然灾害影响，2021年以来芯片供应紧张、汽车芯片供需失衡。当事人在汽车芯片采购价格基本稳定的情况下，大幅加价销售部分汽车芯片，加价率最高达4543%。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十四条“经营者不得有下列不正当价格行为：（三）捏造、散布涨价信息，哄抬价格，推动商品价格过高上涨”的规定，构成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六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所指的“利用其他手段哄抬价格，推动商品价格过快、过高上涨的”价格违法行为。考虑到当事人大幅加价销售汽车芯片数量不大，影响范围较小，且能积极配合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，依法从轻行政处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第四十条、《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》第六条之规定，综合考虑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，本机关现责令当事人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并作出如下处罚决定：
罚款50万元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七条规定，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根据本行政处罚决定书，携缴款码到15家中央财政非税收入收缴代理银行（工、农、中、建、交、中信、光大、招商、邮储、华夏、平安、兴业、民生、广发、浙商）任一银行网点或者网上银行缴纳罚款。缴款码：略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规定，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；（二）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当事人如对上述行政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，向市场监管总局申请行政复议；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期间，本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。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9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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